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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合法軟體借用安裝需求申請單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職務名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軟體名稱
	
	軟體版本
	

	使用地點
	□　　　單位　　　組 □研究室 □教室 □宿舍 □　　　　　

	借用日期
	
	歸還日期
	

	借用用途說明
	

	申請人簽名
	
	單位主管
	

	承辦人簽章
	
	主管簽章
	

	備       註

	1.軟體借用範圍依照本校及本中心採購之全校性或軟體採購合法授權範圍為限。

2.本表請於使用前三天提出，該軟體使用授權依照著作財產權規範施行。
3.目前由本中心統一採購之軟體及授權範圍請參考網頁：

　網址：http://www.nqu.edu.tw/orgcc/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172&article_id=6140
　 學校首頁 >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 資訊服務專區 > 智慧財產權 > 校園採購授權軟體
4.有版權人數使用限制之軟體：
　不提供外借光碟服務，請上網下載填寫「軟體借用安裝需求申請單.doc」，
  向本中心系統軟體組申請安裝服務。
5.全校性授權使用之軟體：

  本中心另有提供安裝光碟借用服務，請上網下載填寫「軟體借用安裝需求申請單.doc」
  並攜帶教職員證，親自向本中心系統軟體組辦理申請借用軟體光碟服務。
6.電腦軟體之使用，應依授權範圍及內容為之。若被借用之軟體，涉及非法拷貝、販售、
  或有違智慧財產權之法律規定，則該軟體使用者或借用者須自行負責賠償及所有法律責
  任。
7.取得之軟體屬本中心電腦機房專用者，依授權內容不得外借。
8.借用人不克親自前往本中心領取光碟，得於借用單簽名委託他人代為領取，惟受託人仍
  須攜帶可資證明為受託人本人之證明文件以供備查。
9.借用期以不超過五個工作天為原則。有續借之必要者，請書面重新申請。惟若有其他預
  借者，則得不續借。
10.除非有特殊需求應另提出說明外，原則每次只得借用至多兩種軟體。 

11.借用人應保持光碟片完整無損，如有損壞應負原廠重置該光碟所需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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